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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便民服務入口網－後台(所屬)暨獄政資訊系統操作手冊 

一、 作業架構示意圖 

 

作業流程功能說明： 

(一) 便民服務入口網：開放律師或辯護人註冊後，檢附證明文件申請服務項目

(洽談委任律師或辯護人不適用)，經機關審核完畢後，即可進行預約。 

(二) 後台系統：提供機關專責人員線上審查律師接見服務項目申請案件。 

(三) 獄政系統：提供預約律師接見之審核、維護(含線上及電話預約資料)及批

次列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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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便民服務入口網作業流程及畫面 

(一)機關專責人員輸入帳號及密碼，登入機關端後台。 

 

(二)設定機關開放律師、辯護人預約接見時段等參數，系統提供外界查詢 

路徑：系統管理>系統參數設定(機關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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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律師、辯護人檢具委任狀、律師證等證明文件，申請律見服務項目(前台) 

路徑：登入便民服務入口網>帳號與服務>律師接見服務項目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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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機關專責人員進行審核律師服務項目申請 

路徑：服務項目管理>審核律師接見服務項目 

1. 選擇機關、審核狀態及申請日期區間，點選查詢。 

2. 點選審核，逐筆進行審核作業。 

3. 審核通過，律師或辯護人同時取得律師現場接見或行動接見之服務項目。 

 

(五)審核通過後，系統自動以電子郵件通知律師、辯護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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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律師、辯護人開始進行預約接見日期及時間(前台) 

路徑：登入便民服務入口網>預約接見>線上預約接見>選擇接見類型與日期及時

間>送出完成預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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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獄政資訊系統作業流程及畫面 

(一)機關審核律師接見預約登記 

路徑:戒護安全>接見管理作業>律師接見登記輸入>律師行動接見登記資料審核

(CJALF219F) 

1. 每一工作日 16時，機關專責人員進行審核。 

2. 輸入申請日期，選擇預約律師現場，確認。 

3. 逐筆點選審核結果後儲存，系統以簡訊及電子郵件通知律師、辯護人。 

 

 

(二)列印預約次日現場律師接見清冊 

路徑：戒護安全>接見管理作業>資料列印與查詢>列印預約現場律師接見清冊

(CJALF247R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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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選擇預約接見日期，選擇預約方式，點選確認。 

2. 列印清冊，通知中央台等相關人員，安排次日提帶收容人等準備作業。 

 

(三)預約現場律師接見查詢及維護 

路徑：戒護安全>接見管理作業>律師接見登記輸入>預約現場律師接見查詢維護

(CJALF223F) 

1. 提供預約資料查詢及維護。 

2. 電話預約案件，可點選「預約現場律師接見」，建立預約資料。 

3. 提供單筆列印預約接見明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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